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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的工作屬性與一般工作不同，除了高度的服從性之外，
尚有備戰演訓的風險
，而志願役軍人的服役地點，除了後勤、高司單位之外，多數無法自行選擇，何況還有移防的任
務需求。然而如此的特殊性，若加上我國長年處於一黨獨大，從革命建國時期到李前總統念茲在
茲的國家正常化之前，諸多軍人付出賣命甚至是送命的代價，相對的，所有退養撫卹變成相對飢
渴，至於一般人只站在財務面看待軍人儲金將率先淨值轉負的危機，在軍人族群中則近乎全體排
斥與反感。

為使軍人退休制度得以合理調整，本人從國際比較與內在剖析兩方面推論，嘗試找尋適當方向。

檢討台灣目前堪稱失敗的軍人退休制度，可說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因為儲金需要時間累積及
獲利堆疊，但無論是確定提撥制或確定給付制，對參與提撥的軍人而言，由於二十年以內退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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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多數，可想而知，前者制度將會所得甚少，後者制度則會是先領先贏，無法永續，更何況是提
撥率在實施初期被壓低，收益又因為國際財經環境轉變逐漸微利化，加上國軍進行精實、精進、
精粹案使得退離的速度加快，幅度也加大，所以軍人退撫制度早陷危機，成為軍公教三者中實施
最晚(1997)卻最早收支逆轉(2011)，也最早會由淨值轉負者－預期2020年即將面臨所謂破產，屆
時政府的作為別無選擇，一定是承擔過往缺口，一如已在2004年一月便斷後的政務人員，目前均
由政府預算撥款補入，兌現最後支付責任。

從附表一可看到英國美國或者德國軍人的退休制度，大多數為政府預算提供財源的隨收隨付制，
也就是國人俗稱的恩給制，因此撇開給付的高低不論，不由個人提撥，不是台灣過去獨有，美國
也是到了最近才開始有儲金的設計，因此如果台灣未來的軍人退休制度(尤其是職業退休金制度)
若回到恩給制為主，並非走回頭路，也非民主國家所不允許，因此首應去除恩從庇蔭的論斷，將
適度的轉進恩給制當成未來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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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差異原則應被設計，由於軍隊現代化之後軍人的分工更加仔細，後勤研發補給以及行政作業
，無論是醫護、會計、人事、採購、維修、補給，其工作性質相對於作戰部隊有很大不同，反而
和民間的相關部門類似，其退休要件若與作戰訓練部隊規定一致恐怕並不適當，因此在軍人的統
稱之下，未來軍人之下應在退休條件採取差異性規定，而非特例，以與民間企業衡平，這個原則
也適用於警察人員－－目前廣義的警察人員已擴散到移民署、海巡署、矯正署等，人數雖不多，
但其退休資格若和外勤性質的警消一致，也未符合其工作處境。國外飛行軍官常常在四十歲上下
退伍，但整體軍人退休年齡則在五十五歲到六十一歲之間，故所謂軍隊要保持精壯的概念，並非
全稱，更何況戰備型態改變，作戰隊伍更需以現代化作戰的核心能力來設計，例如船艦人員與飛
行人員與特種強度人員，以及非上述三類人員的應予年資應分別設計。

從作戰部隊的領導幹部性質來看，過去台灣駐防空間差異大，還有外島移防，軍人家人往往難以
在子女出生後再度就業，夫妻團聚時間短而思想與生活方式日益隔閡、不睦者甚多，即使能維持
家庭型態，其難度也較一般家庭困難，因此作戰部隊的退役軍人，其處境應特別被理解，處理現
有人員的善後應有耐心。雖然國人關注軍人儲金危機逼近，但如果理解其本質上並不適合以儲金
制實施，更進一步理解其人力在過去十多年受到國防轉型及限齡退伍退役的限制，其責任並不能
由志願入伍者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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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者切記多數沉默的退伍軍人被欺騙、被犧牲的感受，這些解嚴前經由軍校各種班別入伍者，
目前多半在45歲至65歲為多，因為以一次退伍者為多數，這些解甲的軍人多半在退伍後須另謀他
職，目前在純民間企業工作者不在少數，退休金或優存利息並不能滿足他養家活口，何況培養軍
人轉職能力也是過去國軍的內部任務之一，而目前規劃公教方案中，尚且有退休後轉任其他工作
薪資超過一定金額者停發其全部退休所得的構想，或者直接想把退休與領取年金切開，甚至有退
休45歲、領取一律65歲的想法，均可能在設計軍人方案中比照，凡此種種，完全不顧念其生涯發
展與機會成本，在職時無法兼職，退伍後憑一己之力領取正常薪水還要被停發退伍金，看似正義
，其實缺乏人權。如果因佔極少數的將官轉任泛公營事業管理者而防堵，更是以偏概全，若因而
引發反彈，並不能全然怪責於少數退將。至於思想行為問題，更是由於過去長期黨國不分所致，
以及國家定位不明，應由多重途徑處理，只側重懲罰多半令人「免而無恥」－－當事人族群最後
因為畏懼，所以沉默，並非最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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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對軍人退伍制度調整之重點如下：

1. 自改革年度之後，志願役軍人均以恩給制為主，以時間切割而非以人切割，恩給制的所得
水準及每一年資給付率，可參考民主國家設計，約為退伍前薪資的2％，若整合軍保，則
可達％以上，惟扣除戰鬥危險加給。撫卹則相對於公教為優。

2. 若前者係整合軍保，則另設鼓勵自提儲金的個人帳戶制，比照勞退給予稅賦優惠，以利與
勞工制度或目前之私校接軌，惟此部分政府不提撥。

3. 目前的儲金制基金淨值歸零後，除八萬元以上退役將領應設減少比例外，其餘人員舊制及
儲金制年資的所得仍然發給，但應分年扣除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務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加發之一次退伍金，後者係當年立法額外加入，顯然過當。

4. 至於優存利息，軍保優存利息同公保優存之處理，而服役二十年以內退伍者，一次退伍金
之優存利息，係為變形之月退(但有本金，可成為遺產)，其總門檻可設在三萬五千元，超
過部分，發還超出部分之本金，兩年內完成。

5. 對於國家定位與國防轉型應有同理心，另以專案柔性處理，總統與國防軍政、軍令首長等
尤其應特別公開說明。

 

 

 

作者  吳俊錫  為政陽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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